附件2：
丽水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一、国内外顶尖人才（A类）
1.诺贝尔奖等国际大奖的获得者；
2.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4.相当于中国两院院士的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国家院士和经市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主任会议认定的其他国家院士；
5.其他具有相应层次的人才。
二、国家级领军人才（B类）
1.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2.国家“万人计划”人选；
3.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5.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完成人；
7.省特级专家；
8.其他具有相应层次的人才。
三、省级领军人才（C类）
1.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
2.省“千人计划”人选；
3.省“万人计划”人选；
4.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5.省“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和第一层次培养人选；
6.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7.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8.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9.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10.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
11.“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12.省特级教师；
13.市“绿谷英才”特殊支持计划特级专家;
14.市“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类人才；
15.其他具有相应层次的人才。
四、市级领军人才（D类）
1.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2.省工艺美术大师；
3.省名中医；
4.省级首席技师；
5.省级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6.全国技术能手；
7.市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
8.市“绿谷英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9.市“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计划”A、B类人才；
10.市“拔尖技能人才”；
11.其他具有相应层次的人才。
五、高级人才（E类）
1.市“绿谷英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市“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计划”C类人才；
3.市138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4.市级首席技师；
5.市级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6.省技术能手；
7.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才;
8.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才；
9.其他具有相应层次的人才。

注：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实行定期修订完善。

